南京邮电大学
本科教材选用与评价办法

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，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，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，为确保选用教材的质量，加强对本科教材选用的指导和管理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1、 教材选用原则
（一）选用的教材要符合本科培养计划（教学计划）和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，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、科学性、先进性和教学上的适应性，有利于学生知识的汲取，有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。

（二）坚持择优选用的原则，优先选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、国家重点规划教材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。

（三）各专业选用近3年内出版（包括修订再版）的教材比例应达到所开设课程总数的50%以上，使教材能够直接体现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水平。

二、教材选用程序

（一）教材的择优选用由各学院（系）部，系（教研室）、教学中心及其专业负责人和课程（群）负责人两级管理，进行内容和质量上的把关。

（二）各学院（系）、部根据各专业培养计划（教学计划）和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，组织专家和任课教师认真研究比较，择优选定，并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预订教材申请表》，由各学院（系）、部根据教材选用原则签署意见后，报教务处存档并组织教材的征订。

(三)各学院（系）、部对系（教研室）、教学中心上报的拟选用教材在质量和数量上严格把关，教材一经选定，应保持2-3年相对稳定。原则上同一课程只选用一种教材，若教学需要必须使用2种或以上教材，请提出申请，报教务处审批。
三、教材评价原则
（一）教材评价工作必须遵循科学性、公正性、客观性、统一性、可行性、实用性等原则，评价指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，力求简便易行。

（二）教材评价的对象为我校本科教学中使用的公开出版教材和自编教材（讲义）、实习实验指导书（含电子教材）等。评价的重点为通识基础课、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教材。

四、教材评价方式

（一）教师评价。各开课院（系）、部组织任课教师对所选教材的质量和使用效果进行评价，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教材评价调查表（教师用）》（见表一），各院（系）、部将《南京邮电大学教材评价调查表（教师用）》汇总后交教务处。原则上在教材使用一届后进行评价。

（二）学生评价。由学生所在院（系）、部组织学生对本学年使用的教材进行评价。组织学生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教材评价调查表（学生用）》（见表二），并及时收集信息。各院（系）、部将《南京邮电大学教材评价调查表（学生用）》汇总后交教务处，教务处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开课院（系）、部。
（三）各院（系）、部要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系（教研室）、教学中心及其专业负责人和课程（群）负责人，以加强对教材选用工作的调控，提高教材选用质量。评价结果优秀的教材，将根据教学需要加以推广使用；评价结果较差的教材将不能继续作为本校使用的教材；由本校教师主编或参编的教材，评价结果将作为该教材更新、评奖及推荐为省（部）级优秀教材的依据之一。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